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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2020-081 

债券代码：112682                         债券简称：18 苏宁 01 

债券代码：112697                         债券简称：18 苏宁 02 

债券代码：112721                         债券简称：18 苏宁 03 

债券代码：112733                         债券简称：18 苏宁 04 

债券代码：112743                         债券简称：18 苏宁 05 

债券代码：112799                         债券简称：18 苏宁 06 

债券代码：112800                         债券简称：18 苏宁 07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购回基本方案第三次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公司发行的“18苏宁 01、18

苏宁 02、18 苏宁 03、18 苏宁 04、18 苏宁 05、18 苏宁 06、18 苏宁 07”进行购

回，债券购回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 

2、依据相关规则要求，本次债券购回的申购期限为 2020 年 11 月 26 日、

2020 年 11 月 27 日和 2020 年 11 月 30 日（仅限交易日）。 

3、为确保本次购回的公平公正，本公司申请使用债券回售系统接受债券

持有人的购回申报，持有人以债券回售申报方式提交购回申请。如在购回申报

期内，债券持有人申报金额（申报数量*购回价格）高于购回资金总额时，公

司将按照等比例（比例保留小数点后 4 位）原则确定每一位申报债券持有人成

交的申报量（如存在尾数不满一张的情况，则采用舍尾取整的方式计算）；未

成交的申报量，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出撤销申请。 

如在购回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申报金额不高于购回资金时，债券持有人

的申报全部成交。 

4、本次公司购回的债券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及时注销。 

5、依据相关规则要求，本次债券购回资金到账日为 202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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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风险提示：公司本次债券购回面向所有债券持有人，公司债券持有人

有意以公司确定的价格售出的，应于债券购回的申报期限内通过债券回售系统

进行申报，投资者参与购回可能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债券购回申报期内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购回并继续持有相

关债券，公司将依据《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至第六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兑付本金和利

息。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债券购回基本方案的议案》，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人债券购回业务相关问题解答》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公司发行的“18 苏宁 01、18 苏宁 02、18 苏宁 03、

18 苏宁 04、18 苏宁 05、18 苏宁 06、18 苏宁 07”进行购回（下称“本次债券购

回”）。本次债券购回面向所有投资者，债券购回方式为现金购回，债券购回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具体本次债券购回的份额以本次债券购回申报

期届满之时实际成交的债券份额为准，具体内容详见 2020-077 号公告。相关内

容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债券购回基本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债券购回的目的及购回债券的名称 

为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债券价格稳定，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公司基于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及未来发展的信心，结合当前实际经营及财务状况，

以自有资金进行债券购回。具体购回债券的名称如下： 

1、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简称 18 苏宁 01，债券代码 112682。 

2、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债券简称 18 苏宁 02，债券代码 112697。 

3、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债券简称 18 苏宁 03，债券代码 11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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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四期），债券简称 18 苏宁 04，债券代码 112733。 

5、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五期），债券简称 18 苏宁 05，债券代码 112743。 

6、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六期），品种一债券简称 18 苏宁 06，债券代码 112799；品种二债券简称

18 苏宁 07，债券代码 112800。 

 

（二）购回资金总额 

本次债券购回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依据相关规则，本次债券

购回资金总额按照比例予以分配，具体购回资金分配如下： 

单位：万元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债券余额 占比 购回资金总额 

18 苏宁 01 112682 200,000 23.46% 23,460 

18 苏宁 02 112697 170,000 19.94% 19,940 

18 苏宁 03 112721 100,000 11.73% 11,730 

18 苏宁 04 112733 120,000 14.08% 14,080 

18 苏宁 05 112743 160,000 18.77% 18,770 

18 苏宁 06 112799 2,572.48 0.30% 300 

18 苏宁 07 112800 100,000 11.72% 11,720 

合计 - 852,572.48 100.00% 100,000 

 

（三）用于购回的资金来源 

本次债券购回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债券购回价格、价格确定机制及其合理性 

1、18 苏宁 01 

债券购回价格 90.2500 元/张（含息含税），具体定价机制：以董事会通过

公司债券购回决议之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前 1 交易日收盘价 87.2900 元/张，

与自 2020 年 4 月 19 日至董事会通过公司债券购回决议之日产生的利息 2.9600

元/张之和。 

2、18 苏宁 02 

债券购回价格 89.8240 元/张（含息含税），具体定价机制：以董事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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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购回决议之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前 1 交易日收盘价 86.9940 元/张，

与自 2020 年 5 月 9 日至董事会通过公司债券购回决议之日产生的利息 2.8300 元

/张之和。 

3、18 苏宁 03 

债券购回价格 87.8700 元/张（含息含税），具体定价机制：以董事会通过

公司债券购回决议之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前 1 交易日收盘价 85.5000 元/张，

与自 2020 年 6 月 15 日至董事会通过公司债券购回决议之日产生的利息 2.3700

元/张之和。 

4、18 苏宁 04 

债券购回价格 84.1500 元/张（含息含税），具体定价机制：以董事会通过

公司债券购回决议之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前 1 交易日收盘价 82.3000 元/张，

与自 2020 年 7 月 17 日至董事会通过公司债券购回决议之日产生的利息 1.8500

元/张之和。 

5、18 苏宁 05 

债券购回价格 80.8800 元/张（含息含税），具体定价机制：以董事会通过

公司债券购回决议之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前 1 交易日收盘价 79.5000 元/张，

与自 2020 年 8 月 13 日至董事会通过公司债券购回决议之日产生的利息 1.3800

元/张之和。 

6、18 苏宁 06 

债券购回价格 99.5000 元/张（含税），具体定价机制：以董事会通过公司

债券购回决议之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前 1 交易日（2020 年 10 月 21 日）收

盘价 99.5000 元/张。 

7、18 苏宁 07 

债券购回价格 75.8490 元/张（含税），具体定价机制：以董事会通过公司

债券购回决议之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前 1 交易日收盘价 75.8490 元/张。 

其中 18 苏宁 06 和 18 苏宁 07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支付 2019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5 日期间的利息，本次购回价格不含利息。 

 

（五）公司债券持有人申报方式、债券购回的申报期限及申报办法 

1、申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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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本次购回的公平公正，申请使用债券回售系统接受债券持有人的购

回申报，持有人以债券回售申报方式提交购回申请。 

公司本次债券购回面向所有债券持有人，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意以公司确定

的价格售出的，应于债券购回的申报期限内通过债券回售系统进行申报，债券

购回申报期内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购回并继续持有相关债券。 

2、申报期限 

依据相关规则要求，本次债券购回的申购期限为 2020 年 11 月 26 日、2020

年 11 月 27 日和 2020 年 11 月 30 日（仅限交易日）。 

3、申报办法 

债券持有人在债券购回申报期限内进行申报，当日可以撤单，申报当日收

市后相应的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在购回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

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购回申报业务失效。 

4、购回资金到账日 

依据相关规则要求，本次债券购回资金到账日为 2020 年 12 月 14 日。 

5、支付方式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为申报购回的债券持有人进行登记，并依

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购回部分支付购回资金，该购回资金通过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

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购回资金到账日划付至债券持有人在该证券公司开立

的资金账户中。 

6、超额申报等比例分配方案 

如在购回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申报金额（申报数量*购回价格）高于购回

资金总额时，公司将按照等比例（比例保留小数点后 4 位）原则确定每一位债

券持有人成交的申报量（如存在尾数不满一张的情况，则采用舍尾取整的方式

计算）；未成交的申报量，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出撤销申请。 

如在购回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申报金额不高于购回资金时，债券持有人

的申报全部成交。公司将依据《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至第六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兑付

本金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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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债券购回后债券处置安排 

本次公司购回的债券将按交易所规定予以及时注销。 

 

（七）购回公司债券的相关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人债券购回业务相关问题解答》，公

司不得在下列期间购回公司债券： 

1、公司债券发行人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中规定的影响发行人偿

债能力或债券价格的重大事项的发生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其他可能损害公司债券持有人合法利益、造成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利

益输送等违法违规情形。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购回公司债券对公司未来发展影响分析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2211.9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为 864.53 亿元，流动资产为 1072.48 亿元，若购回资金总额人民币

100,000 万元全部使用完毕，购回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0.45%，约占公司净资

产的 1.16%，约占流动资产的 0.93%。 

根据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本次购回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

经营、财务状况、研发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同时，

本次购回方案可降低公司负债率及财务费用支出，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九）购回公司债券后处置，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购回的公司债券，将依法予以及时注销，公司将依照《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人债券购回业务相关问题解答》等有关规定，

就注销公司债券相关事宜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及公告义务。并依照《公司法》等

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风险提示 

（一）本次债券购回存在债券持有人登记出售债券份额未达到公司购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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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风险。 

（二）本次债券购回存在债券持有人登记出售债券份额超出公司购回上限，

仅能按等比例进行购回的风险。 

（三）本次债券购回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公司本次债券购回面向所有债券持有人，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意以公

司确定的价格售出的，应于债券购回的申报期限内通过债券回售系统进行申报，

投资者参与购回可能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债券购回申报期内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购回并继续持有相

关债券，公司将依据《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至第六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兑付本金和利

息。 

公司将根据购回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6 日 


